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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近日， 在普陀区人民检察院

办理的一起案件中， 律师杨某知法犯法，

不仅醉酒驾驶机动车， 还逃避不配合公安

依法检查。 经普陀检察院提起公诉， 被法

院判处犯危险驾驶罪， 拘役 2个月， 并处

罚金 3000元。

今年 5 月中旬， 律师杨某与友人在

KTV 饮酒后， 驾驶车辆途经内环高架从

静安区行驶至普陀区光新路匝道下坡处，

见前方有民警设卡检查， 即将车停在匝道

坡道上， 从驾驶位换至后排， 欲叫代驾至

匝道上交接。 被设卡民警发现后， 杨某在

后排起先否认驾驶， 后被民警戳穿谎言。

民警将杨某带至卡点接受呼气式酒精测

试， 结果为 119mg/100ml， 即将杨某带至

医院抽取血样。

杨某在医院上演花式抵抗， 先借故上

厕所拖延时间，被民警架至抽血台，然后在

抽血台不断与民警拉关系、攀交情，不愿主

动配合抽血，后被两名执法民警强行控制，

在两名护士共同操作下抽取了血样。 但事

后杨某仍不肯在血样登记表及血样塑封袋

上签字， 且通过手机视频录像留证宣称不

承认强行抽取的血样系其本人的。 经司法

鉴定， 杨某案发时血液中的乙醇含量为

121mg/100ml， 已达醉酒驾驶标准。

本案由公安机关移送普陀检察院审查

起诉后， 经检察官全面审查， 杨某最终认

罪悔罪， 被法院判处犯危险驾驶罪， 拘役

2个月， 并处罚金 3000元。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张敏

本报讯 李可儿 （化名） 是一名追星

经验丰富的女孩， 但今年 5月她在上海某

摄影棚的一次蹲点追星， 却让她和同伴惨

遭对方工作人员殴打。 近日经杨浦区人民

检察院起诉， 法院判处被告人李某等 4 人

犯寻衅滋事罪， 4 人分别获刑 1 年至拘役

5个月不等。

“我们家爱豆下周要去上海知名摄影

棚拍封面硬照哦。” 5 月初， 李可儿从粉

丝群获知偶像行程后， 立即和两名“志同

道合” 的朋友小吴和小王计划了上海追星

之旅。

5月 14日下午， 3人带齐了各种拍摄

装备， 从无锡赶到上海一设计园区内的某

摄影棚。 在门口等待偶像期间， 3 人将摄

影棚内的观光电瓶车骑行至电量耗尽， 与

摄影棚工作人员就赔偿事宜协商无果并发

生口角。 但之后发生的一切， 让 3 个小姑

娘始料未及。

“给我把监控关了！” 摄影棚工作人

员薛某从棚内冲出， 大吼一声。 摄影棚视

频监控全部被关闭后， 薛某抽掉李可儿坐

着的椅子， 并一把抓住李可儿头发将其摔

倒在地， 随即李某等另外 3名工作人员上

前， 与其一同对李可儿拳打脚踢。 李可儿

即刻惨叫不已， 并喊着要报警。 李某又相

继抢下 3人的手机和单反相机， 直接扔到

旁边的河里。 其间， 李某硬拽下小王背在

身上的相机时将其拖倒在地至左膝出血，

手臂扭伤。

途经的路人见状立即报警。 刚到案

时， 李某等人对犯罪事实避重就轻： “我

只是抽掉了她坐着的椅子， 然后把手机和

相机扔到河里， 但没有打过她。” 然而，

在现场 3 名直接目击证人共同指证， 及

被害人伤势鉴定等铁证下， 最终李某等

人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 并自愿认罪认

罚。

杨浦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被告人李某

等人结伙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 任意

毁损他人财物， 致两名被害人构成轻微

伤， 造成物损 4万余元， 其行为均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近日， 杨浦检察

院以寻衅滋事罪依法对李某等 4人提起公

诉。 法院经审理， 依法支持了检方的公诉

意见。

影棚工作人员殴打“追星族”获刑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陆烨波

质疑某香水涉嫌抄袭， 王女士在新浪微博

发表了一篇文章， 后被广泛转发、 评论。 香水

品牌方看到这篇文章后十分不满， 将新浪微博

与王女士告上法庭， 请求判令二被告在新浪微

博网站首页发表声明， 向其赔礼道歉， 以消除

影响、 恢复名誉， 二被告连带赔偿品牌方经济

损失 30万元。 近日， 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

起企业状告消费者的名誉侵权案件。

发微博称香水包装抄袭

某博主王女士在新浪微博个人主页撰写并

发布了关于某国产品牌香水的文章： “看到最

近有人在推广这个国产品牌的香水， 好多我认

识的博主都推了， 吹得天上有地下无， 也许他

们不懂香水， 所以看不出抄袭吧。 我就提醒大

家一句：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香水不是抄袭的包

装设计———你可以买； 如果你们觉得所有主打

的香型都直接照搬商业大牌也没关系———你可

以买……” 王女士还在微博文字下方配上该国

产品牌香水的产品图以及某国际品牌香水产品

的对比图。

截至 2019 年 5 月 29 日， 该微博被转发次

数为 152 次， 被评论次数为 310 次， 被点赞个

数为 421 个。 多位博主转发了上述微博， 文章

内容被广泛转发、 评论。 该国产香水品牌方对

此表示强烈不满。 2019 年 8 月， 王女士撰写的

微博文字被平台删除。 2019 年 10 月， 品牌方

将新浪微博运营公司及博主王女士共同诉至法

院。

品牌方认为， 王女士发布的文字声称公司

旗下香水包装设计抄袭某国际品牌包装设计的

观点毫无事实依据， 属于对公司的诽谤， 严重

降低了公司的社会评价， 该行为具有严重的违

法性。 上述微博文字被多次转发、 评论、 点赞，

对公司的名誉必然造成严重损害。 王女士具有

明显针对公司的主观恶意， 其行为与公司受到

的损害存在因果关系， 应承担侵权责任。 新浪

微博运营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 有义务监

督管理其网络用户， 但公司在未经核实、 审查

的情况下， 允许上述博主在其运营的网站散布

不实言论， 侵害了品牌方的合法权益， 应当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品牌方诉请判令二被告在新浪微博网站首

页发表声明， 向其赔礼道歉， 以消除影响、 恢

复名誉， 并请求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品牌方经

济损失 30万元。

新浪微博运营公司辩称， 公司作为微博网

站的经营者， 在本案中的法律地位属于网络服

务提供者， 对微博用户所发布的内容无事先审

查或主动审查的义务， 在该香水品牌方进行有

效通知前对涉案内容的存在并不知悉， 不存在

过错， 不构成侵权。

博主王女士未到庭应诉， 也未提供书面答

辩意见。

法院驳回香水品牌方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 法人享有名誉权， 名誉权是指

法人就其自身属性和价值所获得的社会评价，

享有的保护和维护的人格权。 禁止用侮辱、 诽

谤等方式损害法人的名誉。

关于博主王女士发布的文字及新浪微博运

营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侵犯了品牌方

的名誉权， 应当根据其客观上是否公然实施了

侵害品牌方名誉权的行为、 主观上有无过错、

品牌方的名誉权是否因此受到严重的损害等因

素加以判断。

经法院审查， 本案中涉案内容并无明显侮

辱词汇， 根据目前的证据材料无法判断是否构

成诽谤。 法院认为， 新浪微博运营公司作为网

络服务提供者， 在收到起诉材料后对涉案内容

进行了处理， 且提供了相关博主的账号注册信

息， 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 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虽并非知识产权侵权纠纷， 但涉案博

主作为一般消费者在分析比对品牌方的包装设

计与国际香水品牌的包装设计后， 质疑品牌方

旗下香水包装设计抄袭国际品牌， 虽无充分证

据证明， 但作为普通消费者在比对两款包装设

计后发表上述言论， 也属舆论监督的一种， 品

牌方亦可对其自行辩驳。 品牌方作为生产商，

对社会公众就其产品的评价理应有一定的容忍

义务。 再者， 博主王女士发布的相关信息， 并

未使用侮辱、 诽谤的语言。 品牌方也未能提供

证据证明其社会评价因王女士的行为而受到明

显的降低。

因此， 关于品牌方主张王女士侵犯其名誉

权， 法院难以认同， 相应的赔偿项目亦无评判

需要。 最终，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香水品牌方的

全部诉讼请求。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中学生阳阳没有想到， 离异后一直抚养

自己的父亲去世后， 姑母与母亲为了抚养权，

引发了“夺子 （侄） 大战”。 受纠纷影响， 阳

阳不得不停学在家。 面对选姑母还是选母亲

的选择题， 阳阳一家将它交给了法庭。 近日，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根据对阳阳成长最有利的

原则， 对阳阳的抚养归属进行了确认。

父亲去世后，抚养权引发大战

阳阳的父母最开始是奉子成婚， 但这段

婚姻最终没有熬过“七年之痒”。 2014 年，

阳阳的父母协议离婚， 双方约定当时 7 岁的

阳阳由父亲抚养， 母亲每个月支付抚养费。

阳阳在父亲的呵护下， 一直平安成长， 可是

随着今年 7 月父亲的病逝， 阳阳平静的生活

也就此打破。

原来， 父亲去世后， 姑母便接了阳阳一

起生活。 可是阳阳的母亲却不愿自己的儿子

寄人篱下， 于是要求获得儿子的抚养权。 双

方就此爆发了大战。 今年 9 月开学不久， 阳

阳的母亲从姑母家接走了阳阳， 送他上学。

放学后， 母亲再次到学校接阳阳， 并打算将

其接回自己家。 阳阳不愿意并试图逃脱。 此

后阳阳一直未上学， 而在姑母家生活， 目前

处于失学状态。 居委会得知这一情况后， 曾

就阳阳的居住、 生活、 读书等事宜与阳阳母

亲进行协商， 但一直协商未果。

担心母亲“有所图”，要求变更监护人

为了阳阳今后的生活， 姑母王女士将阳

阳的母亲张女士告上了法庭， 要求申请变更

监护人， 王女士希望能成为阳阳的监护人。

王女士表示， 弟弟去世后， 因为侄子阳阳不

愿与母亲生活， 所以一直由她照顾至今。 王

女士表示， 张女士在上海无固定居所也无固

定工作， 且在未离婚前， 时常因夫妻争吵打

骂阳阳， 更甚者她因情绪失控自残， 严重影

响阳阳身心健康。 在王女士看来， 前弟媳要

抢阳阳的抚养权， 是为了通过行使阳阳的继

承权满足其自身在上海购房的需求， 将侵犯

阳阳的财产权。 为此， 王女士认为， 张女士

的行为及现状严重损害阳阳的身心健康， 故

起诉至法院， 请求撤销张女士对阳阳的监护

资格， 同时指定自己成为阳阳的监护人。

母亲法庭上陈述“爱子之情”

而阳阳的母亲张女士则对此并不认同。

她表示， 根据民法总则规定， 父母是未成年

子女的监护人， 法定监护人是母亲； 其次，

阳阳也不存在民法总则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应

当由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并另行指定的情形；

而王女士所述也与事实不符。 张女士表示，

尽管她与前夫存在矛盾， 但都对儿子疼爱有

加。 离婚后， 阳阳虽然归其父亲抚养， 但她

一直支付抚养费， 基本保持每个月都去看望

阳阳， 对阳阳的学习、 生活都非常关心， 也

正是因为阳阳， 她离婚 6 年多也没有再婚。

张女士表示， 自己在上海有固定的住房， 有

固定的工作和收入， 有能力抚养和监护儿子。

在阳阳父亲去世之后， 考虑到阳阳祖母的丧

子之痛， 才同意阳阳暂时与姑母共同生活。

但姑母家已经有两个孩子， 不适合再来监护

阳阳。 让张女士耿耿于怀的是， 儿子在和姑

母共同生活期间， 他一直都没有上学， 目前

处于失学状态。 至于王女士所认为的欲行使

监护权满足购房需求， 张女士表示， 阳阳实

际只能继承十分之一的产权份额， 份额很小，

不存在上述情况。

法院：未能举证母亲怠于监护

法院审理中， 阳阳也表示， 自父母离婚

后母亲会不定期来看望他， 带他到外面吃饭

并给点钱款等， 有次暑假还带他去安徽外祖

母家生活过两个月， 母亲对其还可以。 而母

亲来看望他需得到父亲的同意， 有次母亲来

看望他， 其父亲不同意， 后母亲请人打了父

亲。 阳阳表示， 虽然母亲对其还可以， 但其

就是不想与母亲共同生活。

法院审理后认为，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

监护人。 夫妻离婚后， 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

一方未丧失对子女的监护权。 本案中， 阳阳

的父母离婚后， 阳阳虽随其父亲共同生活，

但母亲张女士仍是阳阳的监护人。 在阳阳的

父亲去世后， 张女士应当独自承担起对阳阳

的抚养、 教育义务， 并履行起法定监护人的

各项职责。 根据法律规定， 监护人应当按照

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 保

护被监护人的人身、 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

合法权益的， 人民法院可根据有关人员的申

请， 撤销监护人的资格。

现阳阳的姑母未举证证明阳阳母亲有拒

绝履行监护职责或不正确履行监护职责致严

重侵害阳阳合法权益的行为， 因此对姑母王

女士要求撤销张女士监护人资格并变更监护

人的请求， 法院不予支持。 法院也表示， 从

阳阳目前的学习、 生活现状可以看出， 张女

士与阳阳的亲子关系已疏离， 张女士在离婚

后对阳阳的关心照顾显然不足， 希望其能重

视与儿子的情感沟通， 采取正确的教养方式，

改善母子关系。 王女士作为阳阳的姑姑， 应

尽可能配合张女士处理好亲情关系， 并让阳

阳尽快重返校园生活。 据此， 法院依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驳回王女士的诉请，

且此判决为终审判决。

（文中均系化名）

父亲死亡后 姑母想当监护人
法院判决母亲依然享有监护权

质疑香水涉嫌抄袭 消费者被告上法庭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香水品牌方的全部诉讼请求

律师酒驾后花式逃避民警检查

耍小聪明也逃不掉刑罚


